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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重要提示：
	一、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
	1.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，包括回购的方式、时间、价格和数量等；
	2.授权公司管理层制作、修改、补充、签署、递交、呈报、执行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过程中发生的协议、合同和文件，并进行相关申报；
	3.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有关规定（即适用的法律、法规、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）调整具体实施方案，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；
	4.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。
	（十四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
	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，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。
	二、回购专用账户开立情况
	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相关情况如下：
	持有人名称：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号：0899991052
	三、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
	回购期间，公司将在以下时间及时披露回购进展情况，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：
	（一）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；
	（二）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%的，将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；
	（三）公司将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；
	（四）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，仍未实施回购的，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；
	（五）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，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，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。
	四、独立董事意见
	五、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

